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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的大修理基金

是属于固定资产性质的

基金，还是属于流动资

产性质的基金？这是一

个从理论到实践必须搞

清的问题。目前盛行一

种说法，认为大修理基

金是固定资产性质的支

出，并且主张大修理基

金同折旧基金合并起来

使用。这不仅造成理论

上的混乱，而且给实际

工作带来危害。

一

主张大修理基金是

固定资产性质的基金，
理由是大修理基金同折

旧基金一样，都是用于

固定资产的，是保持、维

护固定资产使用能力的

支出。听起来似乎有道

理，实际是不对的。尽

管大修理基金同折旧基

金都是用于维护固定资

产能力的支出，但它们

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。
折旧基金是属于固定资

产性质的支出，而大修

理基金则是属于流动资

产性质的支出。马克思

对这两者的不同性质，
作过比较详细的分析。

首先，马克思从两

项基金的不同作用来进

行分析。他指出，折旧基金是用于固定资产退

废时，补偿固定资产的准备基金。“固定资本

的价值，按照它的损耗的程度，以折旧基金的

形式流回到它的起点”，“补偿原来投下的资本

的价值”。（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 24卷，203页、

195页）而大修理基金则是为了保持固定 资 产

在规定使用期内正常工作所必须的追加支出。
“没有这种追加劳动，机器就会变得 不能 使

用；……因此，这里说的是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把

机器保持在能够工作的状态中。”（同上，194

页）这种作用的不同，可以概括为折旧基金是用

于补偿的，而大修理基金则是一种维持费用。
其次，马克思还从资金周转方式的不同，

指出这两者的差别。他说，折旧基金是包括在

固定资产原来的价值以内的，是随着固定资产

价值逐渐转入由它所帮助形成的产品的价值之

中，通过产品的出售而分次地取得补偿。当固

定资产完成使用寿命后，折旧基金就积累到它

的出发点，提供了重置固定资产的全部货币沉

淀；而大修理基金“这种支出不包括在原来预

付的资本内，因此，它不能或者至少不总是能

通过固定资本的逐渐的价值补偿而得到补偿和

弥补。例如，假定固定资本的价值=10000镑，

它的全部寿命=10年，那末，10年后全部转化

为货币的这10000镑，只补偿原来投下的 资 本

的价值，而并不补偿这期间在修理上新追加的

资本或劳动。”（同上，195页）很 显然，作

为追加支出的大修理基金并没有逐渐 积累起

来，以完成任何新的使命，它是随提随用的。
第三，从两者的使用结果来看，折旧基金

的使用，必然使固定资产价值得到恢复和扩大

（因为折旧基金兼有积累基金的 性质）。例

如，一台机器退废了，用折旧基金去重 新购

置，固定资产的价值就恢复了。但大修理基金

的使用，从理论上讲，是既不恢复固定资产价

值，更不增加固定资产价值的。因为，大修理

基金的使用，只是为固定资产达到规定使用年

限而创造条件，它本身即使对固定资产投入一

些新的因素，也只是体现在固定资产的可用年

限的限度以内，而并不恢复和增加任何价值。
正如马克思所说，固定资产所以能用这么多年，

“是以维修所需要的追加资本的不断预付为前

提的。”“正象说人平均活30年时已经把洗脸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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澡也考虑在内一样。”（同上，196页、194页）

第四，从大修理基金的支用情况说，大修

理基金（也包括中小修理费用）是为了维持正

常生产所必须的、日常要发生的，包括材料、工

资、管理费在内的各项支出。马克思说：“因

为立即排除机器的故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
所以每一个较大的工厂，除了真正的 工厂 工

人，还雇有一批工程师、木匠、机械师、钳工

等等。他们的工资是可变资本的一部分，他们

的劳动的价值分配在产品中。”“这种劳动在

生产中必须不断地耗费，因而它的价值也必须

不断地由产品价值来补偿。投在这种劳动上的

资本，属于流动资本中要弥补一般非生产费用

的部分”。“这种维持劳动列入经常费用，成

为流动资本的要素。”（同上，194—196页）

马克思从分析折旧基金同大修理基金的不

同性质中，得出大修理基金属于流动资本范畴

的结论，是同他用资本周转方式的不同来区别

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著名论断相一致的。也

是为多年来各国的实践所证实了的。
把大修理基金看作固定资产性质的支出，

对工作是有害的。比如目前有的地方规定，大

修理基金可以同折旧基金捆在一起花；有的地

方把折旧率同大修理提成率合并起来，作为固

定资产更新改造资金的来源；有的地方把大修

理基金同利润留成中的生产发展基金、折旧基

金合在一起，作为企业挖潜、革新、改造的资

金；有的地方要把大修理贷款作为 投 资 性 贷

款，而不作为流动资金贷款等等。1979年11月

10日，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导上海市纺织局制

线织带公司积极改革经济管理 体 制，其中 说

道：“工厂有权将基本折旧基金、大修理基金

和公司下拨的生产发展基金合在一起使用，改

变‘打醋的钱不能买酱油’的不合理状况，以利

于现有企业的挖潜、革新、改造”。并且说明

这些改革已经过上级领导批准和有关方面的同

意。它的影响无疑是广泛的。由于思想上模糊

了大修理基金同折旧基金的区别，在执行这些

规定的时候，很可能产生大修理基金被挤占挪

用的情况。一种情况是大修理基金被用来购置

新的固定资产，扩大生产能力，使固定资产因

修理基金无着而遭受损失。1958年大跃进时，

提高指标、瞎指挥，大修理基金都用来搞基本

建设，又提倡什么“轻伤、重伤不下火线”，
造成大量设备带病运转，严重失修。迫使国家

在以后的调整年度里，拿出一笔专款用于大修

“还欠”；也使得一些固定资产未到“平均寿命”

就提前结束“生命”，给国民经济造成损失。这

个教训犹历历在目，决不可重蹈复辙。另一种

情况是，各种资金挨个挤。基建挤更改，更改挤

大修，大修挤成本。固定资产的修理虽然没有

被忽视，但由于大修理基金被挤掉了，一旦发

生大修，只能二次进成本。其结果是加大了成

本，减少了利润，挖了财政，扩大了固定资产投

资规模，极不利于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。
1979年某市一个钢厂修建平炉车间，炉子

重砌，厂房重修，平炉炉底面积由36.2平方米

扩大到42平方米；余热锅炉换新；增设消烟除

尘设施；提高连铸设备能力。工厂原报方案共

需资金800多万元，由大修理基金负担600多万

元，更改资金负担200多万元。而市里和 主 管

部门竟把这样一个基本上属于更新改造的项目

批为全部由大修理基金开支。工程完成，共花

大修理基金1，489万元，工厂大修理基金不足，

向银行贷款350万元。大修理基金不 足 了，真

正大修的费用就要挤成本。二转炉车间的化铁

炉大修，花300万元，工厂藉口检修规范 规定

不明，作为中修，进了成本。这种资金挨个挤

的情况，决不是个别的，而是相当普遍。问题

的实质，是挖应上交财政的收入去搞计划外基

本建设，这也是当前财政收入上不来，基建战

线下不去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二

要分清大修理基金同折旧基金的 不同 性

质，明确两者的不同用途，除了搞清上面说的

这些道理以外，还有两个认识问题和实际问

题，需要加以澄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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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“大修理基金”是不是“大修理折旧基

金”的简称？有的同志认为，不提折旧基金的名

称，无非是简化，性质还是属于折旧费用，还是属

于固定资产支出的范畴。把“大修理基金”作为

“大修理折旧基金”是五十年代学苏联的做法。
那时，折旧基金称为“基本折旧基金”，大修理基

金称为“大修理折旧基金”。这不仅是名词上的

差别，在财务会计处理上，同现在也有很大的不

同。首先，确定折旧率不同。那时折旧率分三

种。它们的计算公式为（残值和清理费用不算）：

其次，提取大修理折旧同基本折旧一样，都要

冲减固定资产净值，而使用大修理基金于固定

资产，固定资产的净值要作恢复处理。
五十年代的这种折旧方法烦琐而没有 必

要。每年提取大修理折旧，要冲固定资产，而

当大修理基金用于固定资产时，又 要恢 复 价

值，一冲一增，徒增不必要的手续；而且，就

一项固定资产而言，大修理折旧的提取数同使

用数往往是不一致的。因此，当固定资产到规

定使用年限退废时，必然出现固定资 产原值

或尚未折旧完毕、或已提折旧超过原值 的 情

况。更主要的是，这种大修理折旧方法徒具形

式而无实际意义。因为折旧和折旧基金是反映

固定资产价值损耗和价值提留的，大修理不具

备这种职能，它在提取时，不反映固定资产的

价值损耗，到固定资产退废时，也并不能提供

重置价值。归根到底，它是一种追加支出，而

不是折旧提成，它之所以采取提成的 基 金 形

式，只不过出于成本均衡负担的需要。所以，
这种大修理折旧制度实行不久，就理所当然地

被改革掉了。改革以后，“大修理折旧基金”

改为“大修理基金”，大修理折旧率改为大修

理提成率；基本折旧率、基本折旧基金就改为

折旧率、折旧基金。这里顺便指 出，有 些 文

件、文章中谈到折旧、折旧基金时，往往冠以

“基本”二字，这是不必 要的。改 革 前，加

“基本”二字，是区别于大修理折旧；现在，

大修理不叫折旧了，也就没有必要在“折旧基

金”之前再冠以“基本”二字了。
二、使用大修理基金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

关系。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，应当打破各

种资金之间不必要的条条框框限制；但是，把

大修理基金应当用于固定资产大修理的规定，

也作为“紧箍咒”而加以反对，则是不对的。如

果大修理基金没有必要单独提取和专项使用，

那么，为什么它能在国外历百年而不衰呢？

大修理基金起源于何年何 月，我 没 有 考

证。但至少在马克思著《资本论》的时候，就

有了这个经济范畴。那时，修理已分“小修和

大修”；（同上，198页）而且大修也是 采 用

提取基金的形式，是按照“平均支出被分配在

平均寿命期间”的。（同上，196页）据了解，

直到今天，国外仍然在执行这个制度。例如，

美国政府在1971年颁发的《固定资产使用期限

调节制度》（A D R制度）中，除了规定 各 类

固定资产的折旧率和一定的调节幅度外，还进

一步具体规定各个分类的固定资产的修理提成

率。鉴于修理费有转化为固定资本的可能，规

定修理费的补偿要确定一个合理的界限。在这

个界限以内的，修理费就在修理提成中开支；

超过这个界限的，修理费就转化为固定资本，
并由折旧基金来补偿。可见美国不仅单独提取

和使用大修理基金，而且掌握得十分严格，凡

是通过修理，构成固定资本价值的，则要由折

旧基金来负担。正好同我们相反，不是更新改

造挤大修理，而是更新改造维护大修理。在这

个A D R制度中规定的修理提成率约为 5.8%。
据了解，苏联1975年调整折旧率，也仍然对折旧

率同大修理提成率分别作出规定。
为什么他们也要给自己戴“紧箍咒”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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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很清楚，财务是经济的反映，固定资产在

使用中必须加以维护修理，这是个客观事实，
大修理基金的设置，正是由这一客观事实所决

定的。你不承认它，把大修理基金挪用去搞别

的，设备还是需要修理的。结果，无非是再一
次违背客观经济规律，再一次受到惩罚而已。

因此，扩大企业自主权不能把客观存在的

大修理资金渠道打乱。但也决不是停止在过去

那种管得过死，企业没有机动权力的作法。具

体设想是：

1.要贯彻调整、改革、整顿、提高的方

针，在整顿企业管理工作中，要建立健全企业

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。包括建立健全设备检修

规范，明确各种固定资产大中小修的具体经济

技术规定；建立健全设备预检修制度，使固定

资产的修理，有章可循，有法可依。始终保持

固定资产的完好状态，保证生产正常进行。大

修理基金要按照规定提取，要保证大修理的需

要，不要挪用去搞基本建设，搞更新改造。凡

是提取了大修理基金的单位，大修理费用不能

二次进成本。大修理基金暂时不足时，可向银

行申请属于流动资金性质的大修理贷款。
2.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，大修理

要打破“四原”（即不能改变原结构、原材料、原

规模、原地点）之类的老框框。要允许和鼓励大

修理同更新改造结合起来进行。在符合提高经

济效果的前提下，通过大修和更改，使固定资产

得到合理的增值、变形、移地、改变结构，提高性

能，升级换代。大修理结合更新改造的项目，可
以把两项资金结合起来使用，象美国 A D R制度

规定那样，双方要各负担相适应的部分。
3.企业的流动资金实行有偿占用以后，

企业使用流动资金，要付占用费，要付利息，
而企业自己的大修理基金却不能用来周转，这

显然是不合理的。所以应当允许企业在保证大

修理需要的前提下，把一部分暂时不用的大修

理基金，用于流动资金周转；而当大修理需要

时，就由流动资金归还。把资金充分利用起
来，用好用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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搞 好 医 疗 机 构 的

药 品 管 理

——医疗机构药品 管理实行

零售金额核算的几个问题

刘兆斌

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财会科

为了加强医疗机构药品管理，进一步提高

医院经济管理水平，从1979年起，在全国城乡

医疗机构实行了“金额管理、数量统计、实耗

实消”的药品管理办法
。

实行以来，许多医院

改变了过去“出库报销”或“以存定销”的落

后办法，收到了很好成效。这个办法，虽然还

做不到直接计算出每日各种药品的消耗数量和

结存数量，但对药品的总消耗和总结存能够通

过金额加以控制，做到心中有数，基本上符合加

强管理的要求。因此，对这个办法应当给予肯

定。为了克服药品管理改革中存在的不足之处，
对有些问题尚需进一步调查研究，加以解决。

一、零售金额核算对医疗机构的

适应性问题

这个办法，来源于商业部门 的“拨货计

价、实物负责制”。商业部门原来是按商品品

种立帐，因商品量大，帐务繁重，不能及时记

帐、结帐，削弱了会计反映和监督的作用。为

此，改革了按商品品种立帐的办法，将品种繁

多的商品按专业柜组实物负责人立户，以零售

价记帐，用售价总金额控制各柜组所经管的商

品，并由实物负责人负责商品的物质责任和货

款结算。这样就使会计人员和售货人员，从繁

重的帐务中解放出来，有利于会计人员深入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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